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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賄選宣導反賄選宣導反賄選宣導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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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 

避免信用卡盜刷危機避免信用卡盜刷危機避免信用卡盜刷危機避免信用卡盜刷危機    持卡人要有持卡人要有持卡人要有持卡人要有 3333 大防詐觀念大防詐觀念大防詐觀念大防詐觀念    

    信用卡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腳色，詐團也利用網路購物獲取民

眾卡號，再藉由發送 OTP 後，輾轉騙取號碼，得逞後「你的信用卡就不是你的」，

為避免網路購物、旅遊、日常消費遭詐，北市刑警大隊經濟組提醒， 打詐台北

隊特別整理了以下可能的因素： 

警方宣導文宣。（刑大提供） 

 

1. 詐騙網站及釣魚連結： 

詐騙集團會透過偽裝、誘導、恐嚇等社交工程手法，欺騙民眾提供個人敏感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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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安全的交易網站： 

在一些資安防護性弱的購物網站上，購物明細或信用卡資訊可能會遭駭客竊

取，甚至遭內部員工惡意外洩。 

3. 惡意軟體及病毒： 

不明的簡訊、郵件以及 app 皆可能夾帶惡意程式，而使用公共電腦或連接不

安全的網路時，亦可能遭有心人士透過攔截的方式取得個資。 

警方宣導文宣。（刑大提供） 

 

為了防止信用卡遭盜刷或類似的詐騙手法，身為持卡人，務必具備這些觀念： 

1. 設定即時消費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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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定時對帳的習慣，確保所有交易都是由本人進行，以利在第一時間發現

並處理異常狀況。 

2. 留意陌生訊息與連結： 

不輕信、不隨便點擊可疑的網址，若有疑問，可利用趨勢科技防詐達人進行

確認。 

3. 選擇商譽較佳的網購平台： 

應該使用知名度高、口碑良好的網路交易平台，避免在不安全的網路環境中

輸入信用卡資訊。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提醒民眾，在享有網路帶來的便利同時，應

時刻保持警惕，透過合理的使用及預防以降低盜刷的風險，在複雜的網路世界

中，難免百密一疏，因此更要培養對個人基本資料的安全防護意識，才能確保自

身財物安全。 

以上內容轉載自中時新聞網站 2023/12/18 李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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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反詐騙反詐騙反詐騙反詐騙 

出國前訂購網卡出國前訂購網卡出國前訂購網卡出國前訂購網卡    接到訂單錯誤來電接到訂單錯誤來電接到訂單錯誤來電接到訂單錯誤來電????????    

 

疫情解封後，國人開始有出國旅遊的規劃 

近期有民眾通報表示接獲詐騙集團假冒「JOYTEL卓一電訊」名義，稱之前訂購

網卡、SIM 卡，因訂單操作錯誤，需操作 ATM 或網路銀行以解除分期付款。 

請注意：如接獲來電顯示開頭帶「+」號、「+1」、「+886」等號碼，電話中如

聽到關鍵字「解除重複扣款」、「誤設會員等級」、「登記批發商」等關鍵字，

請立即掛斷，並將相關資訊先向電商業者反映，如有被害請通報 165反詐騙諮

詢專線。 

 

 

  

以上內容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發佈日期：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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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抽樣全台抽樣全台抽樣全台抽樣全台 53535353 家檳榔攤家檳榔攤家檳榔攤家檳榔攤    有有有有 56.6%56.6%56.6%56.6%賣給疑似未滿賣給疑似未滿賣給疑似未滿賣給疑似未滿 18181818 歲消費者歲消費者歲消費者歲消費者    

    消基會呼籲應儘速訂定專法管理消基會呼籲應儘速訂定專法管理消基會呼籲應儘速訂定專法管理消基會呼籲應儘速訂定專法管理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統計，110 年死亡人數計 18 萬 4,172 人，依死亡率排

序，110 年十大死因第一名為惡性腫瘤(癌症)；而十大癌症死亡率排行第 6名（男

性第四名）的「口腔癌」，就是消基會今日要探討的對象。 

 

    談到口腔癌，就要提及號稱台灣口香糖的「檳榔」。早於 2003年，檳榔就

被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證實為第一級人類致癌物，檳榔中即便不加任何添加

物，檳榔子中含有的檳榔素(arecoline)和檳榔鹼(arecaidine)，也會在嚼食檳榔者的

口腔中產生致癌物質，導致嚼檳榔者罹患口腔甚至咽喉癌的極高風險。 

 

        衛福部國健署指出，台灣每年約 8千人罹患口腔癌，死亡人數逾 3千人，且

男性患者中，高達八成五以上有嚼食檳榔的習慣，但若能及早發現、早期治療，

就能有效降低口腔癌的發生率與死亡率。有研究顯示，嚼檳榔者與不嚼檳榔者，

罹患上呼吸消化道癌症（口腔、咽、食道、喉）風險有 5 倍之差；若嚼檳榔者又

抽菸、喝酒，罹患上呼吸消化道癌症的風險會上升至 123倍。因此，不嚼食檳榔，

就是對自己口腔健康絕大保護之道。 

 

        檳榔的危害，眾所周知，但其相關的管理卻極其缺乏。為此，消基會在今（112）

年 7月 28日至 10 月 30日（近 3 個月期間），比照「菸害防制法」和「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測查全國各縣市 53家檳榔攤是否有賣檳榔

給未滿 18 歲的消費者，調查結果發現其中 23家檳榔攤完全合格，店員均有先向

消費者確認年齡的動作，若消費者表示未帶證件或看到穿學生制服的消費者便直

接拒絕販售，合格率為 43.4%；但也有 56.6%的店家，沒有確認年齡（檢視身份

證件）的動作，看到穿著學生制服，亦未有表示不能販售之行為，已屬違規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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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基會指出，目前有法可循的只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

規定：「兒童及少年不得為下列行為：一、吸菸、飲酒、嚼檳榔。……任何人均

不得販賣、交付或供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物質、物品予兒童及少年。…」；

若有販售行為，依該法第 91條：「……販賣、交付或供應酒或檳榔予兒童及少

年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因此，對於 18 歲以下的兒童

與少年，有檳榔販售之相關管理規範，但對於 18 歲以上的民眾的健康維護，在

法令上則是付之闕如。 

 

        消基會表示，抽樣抽樣抽樣抽樣調查中顯示調查中顯示調查中顯示調查中顯示，，，，完全符合完全符合完全符合完全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的縣市有的縣市有的縣市有的縣市有：：：：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台南市和澎湖縣台南市和澎湖縣台南市和澎湖縣台南市和澎湖縣；不符合相關規定則有不符合相關規定則有不符合相關規定則有不符合相關規定則有：：：：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

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基隆市基隆市基隆市基隆市、、、、花蓮縣花蓮縣花蓮縣花蓮縣、、、、台東縣台東縣台東縣台東縣、、、、連江縣連江縣連江縣連江縣；其他縣市則是部分檳榔攤符合販售

規定，但也有部分檳榔攤不符合規定。 

 

        消基會指出，長年來政府採取「不輔導、不鼓勵、不禁止」的「三不管」策

略，於是檳榔議題一直處於三不管的灰色空間，加上衛福部未視檳榔為食品，無

法以「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管理，因此外界呼籲制訂檳榔防制專法管理多年，

但始終未獲衛福部正視。前（2021）年監察院立案調查，並對行政院提出糾正案，

要求「應積極正視（檳榔）並妥謀解決方案」，但迄今仍未看到具體進度，我國

的檳榔防制專法遲未出爐。 

 

        消基會認為，衛福部國健署既已指出，台灣每年約 8千人罹患口腔癌，死亡

人數逾 3千人，但政府各部會仍未視此警訊加強列管生產、銷售、教育以及廣告。

而滿街檳榔攤，對於已成癮的青少年和成年民眾來說，都是「致命」吸引力，實

在需要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本次調查中顯示 56.6%的店家販售檳榔給疑似未

成年的青少年，讓未成年的青少年在小小年紀就可能因為親近對健康具有風險的

檳榔，一輩子都可能在嚼食檳榔帶來的健康風險陰影中，令人憂心不已。 

 

        世界頭頸部腫瘤醫學界的大師侯勝博教授．醫師（Dr Sheng Po Hao）指出，

台灣是全球口腔癌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其主因乃為檳榔的氾濫使用，尤其是

對於經濟貧困的族群。嚼食檳榔會對健康帶來的嚴重影響包括： 

•     嚼食檳榔非常容易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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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檳中榔含有多種已確認會致癌的多酚和亞硝胺。 

•      嚼食檳榔會損害口腔和牙齒健康。 

•      嚼食檳榔與癌前病變形成及罹患口腔癌、肝癌、食道癌、胃癌和肺癌間

有極大的關聯。 

•      嚼食檳榔與高血壓和缺血性心臟病有相當關聯性。 

•     嚼食檳榔對女性的生育有不利影響，也會影響胎兒的健康。 

•      嚼食檳榔與糖尿病、肥胖症及幾種代謝疾病有相當關聯性。 

•      嚼食檳榔與特定心理障礙的成因有關。 

 

    侯勝博醫師和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均非常憂心檳榔對台灣民眾健康的危害，因

而提出以下建議方案： 

1. 請在現行的「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或菸害防治法增修規定，或另立檳榔

管理法將檳榔列為有害身體物品，禁止廣告、推銷並禁止向未成年人為販

售。 

2. 請在學校課程中納入反檳榔的教育資訊。 

3.  強制要求比照菸酒販售管制，須持有執照才能販售檳榔。 

4. 就檳榔商品立法加收稅賦。 

5.  強制要求販售檳榔店商應於販售場所，及裝置檳榔的包裝、外盒，均應張

貼或標示檳榔有害健康或會致癌警語。 

        消基會指出，檳榔危害多年，主管機關應摒棄本位主義，正視探討人體健康

的危害，速訂專法，從源頭生產（或輔導轉業）到銷售、教育、廣告及警語標示

等細節，建立一整套的管理措施，積極捍衛國人健康。 

  

             

【以上內容轉載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站 2023.11.16】 

 

 

 


